
山洪沟治理工程设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1 项目背景

本项目为延川县文安驿镇郝家河山洪沟治理工程勘察设计服务采购。、

1.2 项目概况与建设规模

延川县文安驿镇郝家河山洪沟治理工程综合治理河道总长1.5 km，治理范围上游起于居民住户点，终点位于自然山体。

防洪护岸工程：新建/复建护岸3段，共计987.5 m；

第一段0+000.0~第一段0+265.2段，上接左岸支沟现状桥涵边墩，下接现状路基挡墙，堤线布置采用直线圆弧相接方式布置，新建护岸长度265.2m。

第二段0+000.0~第一段0+540段，上接现状路基挡墙，下接现状路基挡墙，堤线布置采用直线圆弧相接方式布置，新建护岸长度540m。

第三段0+000.0~第三段0+182.3段，上接现状高坎，下接现状山体，堤线

河道清淤疏浚：1.5 km；

附属工程：下河踏步两处。

1.3 工程投资

本项目工程费估算约1200万元。

二、技术需求

2.1 服务范围与内容

中标人须完成本项目工程勘察设计全过程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工程勘察阶段：完成工程地质勘察、工程测量，出具勘察报告；

初步设计阶段：编制初步设计报告、概算、图集，并通过主管部门审查；

招标设计阶段：编制招标技术方案、招标图设计、工程量清单及拦标价预算；

施工图设计阶段：完成施工图设计及技术方案编制；

施工配合阶段：驻现场设计代表、设计变更服务、参与工程验收等；

审批配合：协助采购人完成本项目勘察设计相关的各类审批手续办理。

2.2 适用规范与标准

设计成果须符合国家及水利行业现行标准，主要引用规范包括但不限于：

序号
规范名称
标准编号

1
《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技术规范》
SL/T 778-2019

2
《防洪标准》
GB 50201-2014

3
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》
GB 50286-2013

4
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
SL 252-2017

5
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》
SL 144-2006

6
《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》
SL 55-2005

7
《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
SL/T 191-2008

注：以上标准均以现行有效版本为准。

2.3 服务标准与质量要求

勘察设计成果须达到国家和水利行业现行规程规范要求，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；

勘察测量成果须满足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精度要求；

设计成果须通过专家评审或主管部门技术审查。

2.4 成果文件要求

中标人须提交以下成果文件，纸质版一式六份（含电子版）：

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及附图；

初步设计报告、概算书及设计图集；

招标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；

施工图设计文件；

设计变更文件（如有）；

电子文件（说明文本采用doc/pdf/wps格式，图纸采用dwg格式）。

三、商务需求

3.1 服务期限

初步设计阶段：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提交经审查合格的初设文本；

全过程服务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完成竣工验收之日止。

3.2 付款方式

建议方案：分期付款，降低采购人风险。

第1期：合同签订后，支付合同总价的20%~30%作为预付款；

第2期：提交初步设计成果并通过审查后，支付至合同总价的60%；

第3期：提交施工图设计成果后，支付至合同总价的90%；

尾款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剩余10%。

注意：付款条件不得与供应商规模条件（注册资本、营业收入等）挂钩。

3.3 合同签订方式

建议采用总价包干合同。合同价款包含完成本项目勘察设计全部服务内容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人员薪酬、设备使用、现场踏勘、成果编制、税费、管理费、保险费等。中标后，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，均由中标人承担，采购人不另行支付。

3.4 履约验收

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的要求，依据采购文件和合同约定进行验收。验收标准以通过主管部门技术审查或取得批复文件为准。

四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4.1 基本资格条件

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4.2 特定资格要求

设计资质（须具备以下之一）：

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；

工程设计水利行业（河道整治）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。

项目负责人要求：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水利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，

4.3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

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；

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；

执行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等政策。


